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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货币宪法学研究
苗连营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
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宪

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

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

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

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

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

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

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

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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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权力堪称最具统治力的公权力［１－２］，但是

在宪法学领域遭到了冷遇。在当代社会，所有的财

政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货币问题，它直接指向公

民与国家这一对宪法学上的基本范畴。宪法的核心

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以达到

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与

制约同样是宪法的基本使命与内在要求，也应当是

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对货币权力的研究

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当从宪法学的视角

觅寻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症结与根源。

　　一、货币宪法学的提出

虽然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关

问题研究引发人们的关注还是在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
的金融风暴之后的事情。超前消费、市场及金融监

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投资者的心理恐慌，

都被看做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３－６］有些学者

甚至由此得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７］然而

这些论述只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而另一

些学者则睿智地洞察到金融危机背后还潜伏着深层

次的制度根源，并纷纷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指向货币

当局以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

指向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权。

奥地利学派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罪

魁祸首是掌握货币发行权并滥发货币的利维坦政

府。［８］货币权力的滥用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巨大

威胁；一些超国家的货币组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存

在，导致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浮动汇率制的存在，使

得对经济安全、财产自由的追求，都成了美国货币霸

权的牺牲品。很显然，由货币权力滥用所引发的不仅

仅是经济危机，更包括深刻的宪政危机、国家主权危

机，并涉及一系列宪法学的基本命题：货币发行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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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还是私权，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货币权力应受

到何种规则的限制？货币发行权与征税权、发债权之

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何抒解政府与人民

围绕货币发行权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命题恰恰

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货币宪法学。［９］

　　二、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现状

货币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早就为哈耶克、

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所重视。瑞士当代

宪法学家波恩霍尔兹等同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布坎南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以及收录这篇文章的耶格尔主
编的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波恩霍尔兹
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等，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
作。在国内，笔者与部分博士生一道也开始尝试货

币宪法学的研究，并已经发表了《作为一个学科的

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引言》《中国式通胀与货币

宪法》《“竞争性”与“政治化”：货币发行的两种理

念刍议》等一系列粗浅的文章。单飞跃教授等人则

从经济法的角度对货币宪法概念进行了阐释。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

刚起步，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

一些基本的概念、原则以及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制度、

浮动汇率制等核心命题，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

更遑论形成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体系。就相关的研

究进路来看，也多是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财政赤字

等经济、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的探讨，而未能深究迷

雾掩盖下的事实真相与制度根源，所有这些都与货币

权力的影响力及宪法学研究的宗旨不相称。

　　三、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建立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之

上，只有当人们对货币权力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才

会对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倾注更多的热情。当下，面

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

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广泛开

展，以及通过货币宪法规则约束货币权力的重要性

与必要性，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单单从

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

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

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

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

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

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

必要的制度准备。

当然，任何一种宪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货

币宪法也必然要以宪法学的其他基本命题为支撑，

宪法学上所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

民生福利的价值取向与规范要求，都适用于货币宪

法规则。当然，在宪法学研究上，基本理论命题的阐

释虽已提供了价值论上的指导，但并不能为协调客

观的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规则。货币宪法学的研

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当进行更多的

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

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

动态发展变化。

此外，货币宪法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之间有着

天然的联系，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学的诸多概念、规

则和原则，为货币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持，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货币宪法看做财政宪法的

一个分支。但是货币行为有别于市场调控，有别于

财政、税收、预算等范畴，所以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

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

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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